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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税收优惠有效期为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子公司合肥新沪于

２０１１

年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２０１４

年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证书有效期为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

日，企业所得税优惠期为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均适用

１５％

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

２０１４

至

２０１６

年发行人及子公司享受的高

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的金额为

７１１．８

万元、

７４３．８２

万元以及

１

，

４２８．８５

万元，占发行人税后净利润的比例均为

１１．７６％

。虽然公司具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条件，但如公司高新技术企业认证到期后，不能被持续认定和

无法复审，或者国家相关政策发生变化，其所得税费用将会上升，进而对公司整体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十、发行人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主要财务信息及经营状况

公司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为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３

月报表未经审计， 但已经立信会

计师审阅。

（一）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主要财务信息

２０１７

年第一季度，公司生产经营状况正常。根据经立信会计师审阅的公司

２０１７

年第一季度合并财

务报表，公司

２０１７

年第一季度的合并报表的主要会计 报表项目及同期对比情况如下：

项目构成

２０１７－０３－３１ ／

２０１７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６－１２－３１ ／

２０１６

年

１－３

月

资产总额

６０３

，

５７２

，

６５９．８９ ６２２

，

２１８

，

６４６．４０

所有者权益总额

３１４

，

２８５

，

６１２．９９ ３３９

，

７９７

，

０１８．５５

营业收入

２０３

，

２７２

，

３４２．８２ １４３

，

９５４

，

５４８．１２

营业利润

３６

，

１０５

，

１９６．４３ ２１

，

５０６

，

６８１．４９

利润总额

３６

，

５７１

，

７０４．６６ ２１

，

９７６

，

７３９．０４

净利润

３１

，

００８

，

５９４．４４ １８

，

５６４

，

９３８．７７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３１

，

００８

，

５９４．４４ １８

，

５６４

，

９３８．７７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净利润

３０

，

５６９

，

６９０．７８ １８

，

０５８

，

７４６．３６

（二）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的主要经营状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公司经营状况正常，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 发行人主要原材料的采

购规模及采购价格、收入规模及销售价格未发生重大变化、发行人客户和供应商的构成未发生重大变化，

自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

日起实施营改增政策，对发行人

２０１７

年一季度业绩不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整体经营环境未

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预计

２０１７

年

１－６

月营业收入区间为

４５

，

２００．００

万元至

４８

，

３００．００

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变动幅度增

长将在

３１．９０％

至

４０．９４％

之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区间为

６

，

８２０

万元至

７

，

２８４

万元，与上年同期

相比增加幅度将在

２６．７８％

至？

３５．４０％

之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区间为

６

，

７９０

万元至

７２５４

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幅度将在

３７．７１％

至

４７．１２％

之间。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不构成盈

利预测。

第二节 本次发行概况

股票种类 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

发行股数 不超过

２

，

１００．００

万股

发行后总股本 不超过

８

，

３８０

万股

每股发行价格 通过向询价对象询价确定发行价格

发行前市盈率 【 】倍（按每股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前每股收益计算）

发行后市盈率 【 】倍（按每股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收益计算）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５．４１

元

／

股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发行方式

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及网上资金申购发行相结合的方式或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认可的其他发行方式；

发行对象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开立股票账户的境内自然人、法人、机

构以及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规定条件的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

规禁止认购者除外）；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预计募集资金额 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为【 】万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万元

本次发行费用概算

（相关发行费用

不含增值税金额）

承销保荐费用：

２

，

８９７．７７

万元

审计及验资费用：

３７２．６４

万元

律师费用：

１４１．５１

万元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及发行手续费用：

４９７．４９

万元

第三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资料

公司名称 浙江大元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Ｄａｙｕａｎ Ｐｕｍｐ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ｏ．

，

Ｌｔｄ

法定代表人 韩元富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８

年

１

月

７

日

住所 温岭市泽国镇丹崖工业区

邮政编码

３１７５２３

电话

０５７６－８６４４ １２９９

传真

０５７６－８６４４ ６６７７

互联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ｐｕｍｐｓ．ｃｏｍ

电子信箱

ｄａｙｕａｎ＠ｄａｙｕａｎ．ｃｏｍ

二、发行人历史沿革及经历的改制重组情况

（一）设立方式

公司系由大元有限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７

日，大元有限股东会决议公司整体变更为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２

日，公司召开了创立大会并签署了《发起人协议》。 大元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公

司，是以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由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５

］第

６５００３３

号”

《审计报告》确认的公司净资产

１５３

，

２２６

，

８８１．５２

元，按照

１

：

０．４０９８５

的比例折合股份公司股本

６

，

２８０

万元。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６

日，公司在台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依法办理了工商登记手续，并领取了股份公司营业执

照 （注册号 ：

３３１０８１１００１４６２９１

）。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２１

日， 公司原注册号变更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９１３３１０００２５５４９９８２７Ｎ

。

（二）发起人及其投入资产的内容

整体变更设立股份公司前后，本公司各股东的持股比例不变，原大元有限的股东即为本公司的发起

人。 本公司设立时，其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１

韩元富

１

，

０７６．００ １７．１３３８％

２

韩元平

１

，

０７６．００ １７．１３３８％

３

王国良

１

，

０７６．００ １７．１３３８％

４

韩元再

１

，

０７６．００ １７．１３３８％

５

徐伟建

１

，

０７６．００ １７．１３３８％

６

张 东

１５０．００ ２．３８８５％

７

陈永林

１５０．００ ２．３８８５％

８

肖海浜

１００．００ １．５９２４％

９

胡小军

１００．００ １．５９２４％

１０

杨德正

１００．００ １．５９２４％

１１

崔朴乐

１００．００ １．５９２４％

１２

徐伟星

１００．００ １．５９２４％

１３

林珍地

１００．００ １．５９２４％

合计

６

，

２８０．００ １００％

公司发起人将其在原浙江大元泵业有限公司的全部资产、负债投入到股份公司。

三、发行人的股本变动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

项目 股东名称

发行前 发行后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

韩元再

１

，

０７６．００ １７．１３３８％ １

，

０７６．００ １２．８４０１％

韩元平

１

，

０７６．００ １７．１３３８％ １

，

０７６．００ １２．８４０１％

韩元富

１

，

０７６．００ １７．１３３８％ １

，

０７６．００ １２．８４０１％

王国良

１

，

０７６．００ １７．１３３８％ １

，

０７６．００ １２．８４０１％

徐伟建

１

，

０７６．００ １７．１３３８％ １

，

０７６．００ １２．８４０１％

张 东

１５０．００ ２．３８８５％ １５０．００ １．７９００％

陈永林

１５０．００ ２．３８８５％ １５０．００ １．７９００％

肖海浜

１００．００ １．５９２４％ １００．００ １．１９３３％

胡小军

１００．００ １．５９２４％ １００．００ １．１９３３％

杨德正

１００．００ １．５９２４％ １００．００ １．１９３３％

崔朴乐

１００．００ １．５９２４％ １００．００ １．１９３３％

徐伟星

１００．００ １．５９２４％ １００．００ １．１９３３％

林珍地

１００．００ １．５９２４％ １００．００ １．１９３３％

无限售条件

的股份

社会公众股

０ ０ ２

，

１００．００ ２５．０５９７％

股份总数

６

，

２８０．００ １００％ ８

，

３８０．００

（二）公司发起人、前十名股东、前十名自然人股东

本公司现有

１３

名股东，全部为发起人、自然人股东。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１

韩元再

１

，

０７６．００ １７．１３３８％

１

韩元平

１

，

０７６．００ １７．１３３８％

１

韩元富

１

，

０７６．００ １７．１３３８％

１

王国良

１

，

０７６．００ １７．１３３８％

１

徐伟建

１

，

０７６．００ １７．１３３８％

６

张 东

１５０．００ ２．３８８５％

６

陈永林

１５０．００ ２．３８８５％

８

肖海浜

１００．００ １．５９２４％

８

胡小军

１００．００ １．５９２４％

８

杨德正

１００．００ １．５９２４％

８

崔朴乐

１００．００ １．５９２４％

８

徐伟星

１００．００ １．５９２４％

８

林珍地

１００．００ １．５９２４％

合计

６

，

２８０．００ １００％

本次发行后，股份流通限制和锁定安排相关承诺详见本招股意向书摘要“重大事项提示”部分。

（三）发行人的发起人、控股股东和主要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前，各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如下：

韩元再、韩元平与韩元富为兄弟关系；王国良的配偶为韩元再、韩元平、韩元富的妹妹；徐伟建与徐伟

星为兄弟关系；徐伟建、徐伟星与韩元平、韩元再、韩元富系表兄弟关系；韩元平与张东系亲家关系；陈永

林系韩元平、韩元再、韩元富堂妹夫；林珍地与王国良系表兄弟关系。

除上述关联关系外，公司股东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四、发行人的业务概况

（一）发行人的主营业务

公司主要从事各类泵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二）发行人的主要产品

公司产品主要分为两个大类：小型潜水电泵、井用潜水电泵、陆上泵等农用水泵和应用于热水循环、

制冷、化工等领域的屏蔽泵。

（三）产品销售方式和渠道

本公司产品销售是采用经销为主、直销为辅的销售模式。公司的经销模式为买断式经销，经销商主要

为境外经销商与地级经销商。

（四）主要原材料

本公司生产主要原材料为铸铁件、漆包线、普通钢材件、电缆线、不锈钢、铸铝件、铜件、塑料件、塑料

颗粒等。

（五）行业竞争情况

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泵行业中规模以上企业达

１３１２

家，与发达国家成熟市场相比，我国泵行业集中度仍

较低，市场地位显著突出的综合性泵业集团较少。特别是在农用水泵领域，根据农机协会排灌机械分会的

统计，全国水泵生产企业超过

６０００

家，而规模达到亿元以上的企业不足

３０

家，市场占有率超过

２％

的企业

则更少。绝大多数企业规模较小，年产值从几百万元到几千万元不等，而且尚未建立全国性的销售渠道网

络，销售往往集中在一个或几个局部市场。

（六）公司的竞争地位

根据农机协会排灌机械分会的潜水泵生产企业的统计， 本公司在此类细分行业内市场占有率约为

３．７５％

，近三年累计销售额排名位居行业第二名；根据《泵工程师》的销售排行榜，子公司合肥新沪在专注

于屏蔽泵研发、生产和销售的中国地区泵厂商中排名第二，仅次于大连帝国屏蔽电泵有限公司。本公司出

口金额占我国同类产品出口总金额的比例在

１．２％－１．４％

。

五、发行人的资产权属状况

（一）土地使用权

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共拥有

７

宗土地， 分别位于浙江省温岭市、 安徽省合肥市， 土地面积合计为

１３．９５

万平方米。

（二）房屋所有权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主要经营场所包括

２６

处房屋建筑物，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所拥有的房

产均已取得房屋所有权证。

（三）商标权、专利权和软件著作权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共取得境内注册商标

９０

项、香港及境外注册商标

２４

项；本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共拥有境内专利

１４３

项（发明专利

２２

项、实用新型专利

８９

项及外观专利

３２

项）。

六、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

（一）同业竞争

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其他企业，均没有从事各类泵的研发、生产和销

售，因此公司及公司之子公司合肥新沪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或者实施重大影响的其他企业

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

（二）关联交易

除本公司关联方为本公司及子公司银行借款提供担保外，其他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１

、关联交易的种类及发生期间

交易性质 关联方名称 交易种类 发生期间

经常性关

联交易

大元金属

采购铸铝件 报告期，还将持续

销售废旧水泵配件 报告期，还将持续

大元石油 采购油料 报告期，还将持续

达因汽车空调

采购产品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已终止

出租宿舍楼 报告期，还将持续

大兴金属 采购铝铸件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将根据公司实际经

营情况，决定未来是否持续

元茂模具 销售不锈钢下脚料 报告期，还将持续

杨海 销售产品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及

２０１６

年，还将持续

余玉娇 销售产品 报告期，还将持续

２

、关联交易的金额和余额变化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４

年

采购商品、接受劳务

３６８．５５ ８５１．１９ １

，

０７１．０２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２１１．４４ ３４１．１９ ４０６．９８

租入房屋

２９．０２ ２８．１７ ３６．７８

项 目

２０１６

年末

２０１５

年末

２０１４

年末

应收账款

－ － ３４．７４

预付账款

２．６１ － －

应付账款

１２．０８ ９９．４０ １４５．０３

其他应收款

－ － １１．６５

其他应付款

－ － １５．３５

报告期内，公司逐步清理了与关联方之间的资金往来，公司报告期内不存在显失公允的关联交易，对

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没有重大影响。公司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合法性及交易价格

的公允性发表如下意见：

报告期内公司发生的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价格公允，未造成公司及股东的损失；股份公司成立后，关

联交易制度的严格执行，未发生违反《公司章程》和《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情况。

七、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姓名 职务

任期起

止日期

年

龄

性

别

简要经历 兼职情况

直接持

有公司

股份数

量

与公司

的其他

利益关

系

韩元

富

董事

长

２０１５．６

－２０１８．６

５４

男

历任巨化集团电石厂财务科会

计兼科长、巨化集团合成氨厂财

务科科长、巨化集团财务处副处

长、大元有限董事、总经理、上海

新沪董事、达因投资董事、达因

汽车空调董事等职。 现任上海新

沪董事、达因投资董事；现任本

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达因投资董

事、上海新沪

董事

１

，

０７６．００

万股

无

总 经

理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聘任

韩元

平

董事

２０１５．６

－２０１８．６

５６

男

历任大元有限董事长、大元有限

董事、上海新沪董事长、合肥新

沪董事长等职。 现任合肥新沪董

事长、上海新沪董事长；现任本

公司董事。

上海新沪董

事长

１

，

０７６．００

万股

无

王国

良

董事

２０１５．６

－２０１８．６

５０

男

历任大元有限监事会主席、合肥

新沪董事兼总经理等职。 现任合

肥新沪董事、 上海新沪董事、达

因投资董事、 达因汽车空调监

事；现任本公司董事。

达因投资董

事、上海新沪

董事、达因汽

车空调监事

１

，

０７６．００

万股

无

崔朴

乐

董事

２０１５．６

－２０１８．６

５２

男

历任安徽蚌埠潜水泵厂技术员、

科长、副厂长、厂长、大元有限董

事兼总经理、合肥新沪总经理等

职。 现任本公司董事、董事会秘

书以及合肥新沪董事。

无

１００．００

万股

无

董事

会秘

书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聘任

王洋

独立

董事

２０１５．６

－２０１８．６

６０

男

历任水电部第四工程局实验员、

镇江农机学院排灌机械研究所

助研、江苏大学流体机械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副所长等职，现任江

苏大学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至今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京新药业独

立董事

０

无

章武

生

独立

董事

２０１５．８

－２０１８．６

６１

男

历任河南大学教授、 副院长、复

旦大学教授兼司法研究中心主

任等职。 现任浙江京新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浙江鸿禧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浙江春晖智能控制股份

有限公司及申通快递股份有限

公司的独立董事、复旦大学司法

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

师。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至今任本公司独立

董事

浙江京新药

业股份有限

公司、浙江鸿

禧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浙

江春晖智能

控制股份有

限公司及申

通快递股份

有限公司

０

无

易颜

新

独立

董事

２０１５．８

－２０１８．６

４３

男

历任石家庄经济学院教师、杭州

电子科技大学教师等职。 系中国

非执业注册会计师，浙江省管理

会计咨询专家，浙江省总会计师

协会学术部副主任。 现任上海华

峰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温州

宏丰电工合金股份有限公司、浙

江鸿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及乐

歌人体工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的独立董事，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会计学院教授， 硕士生导师、财

务管理系主任。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至今任

本公司独立董事。

上海华峰超

纤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温

州宏丰电工

合金股份有

限公司、浙江

鸿禧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

及乐歌人体

工学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０

无

韩元

再

监事

２０１５．６

－２０１８．６

６０

男

历任大元金属执行董事兼法定

代表人、大元石油监事、大元有

限监事会主席等职。 现任合肥新

沪监事、大元金属执行董事兼经

理、王隆石油监事、大元汽车监

事、大元石油监事、上海新沪董

事兼总经理、 达因投资董事；现

任本公司监事会主席。

大元金属执

行董事兼经

理、王隆石油

监事、大元汽

车监事、大元

石油监事、上

海新沪董事

兼总经理、达

因投资董事

１

，

０７６．００

万股

无

胡小

军

监事

２０１６．２

－２０１８．６

４５

男

历任大元有限技术员、 工程师、

技术科长、技术部经理、总装车

间主任、品管部经理，合肥新沪

技术经理、品质经理；现任合肥

新沪品质经理、公司监事

无

１００．００

万股

无

颜珍

素

监事

２０１６．２

－２０１８．６

４１

女

历任大元有限计量员、 工艺员、

工程师、技术科科长，陆上泵产

品采购负责人、开发部标准化专

员、产品认证负责人；现任公司

开发部标准化专员、产品认证负

责人、公司监事

无

０

无

王云

平

副总

经理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聘任

５２

男

历任温岭汽车大修厂检验员、钱

江集团财务二科科长、 检验处

长、生产处长、质量部长、发动机

厂厂长、慈溪宗申摩托车有限公

司总经理、吉利集团浙江摩托车

有限公司销售总经理、桑德集团

湖北合加环保设备有限公司总

经理、 大元有限副总经理等职。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无

０

无

杨德

正

财务

总监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聘任

５４

男

历任巨化集团公司铝厂财务科

长、温州巨化东南工贸公司计财

部经理、总经理助理、温州巨璟

房地产开发公司总经理、巨化集

团公司投资管理分公司副总经

理、巨化集团公司监察审计部副

部长、 大元有限财务总监等职。

现任本公司财务总监。

无

１００．００

万股

无

八、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韩元富、韩元平、王国良、韩元再和徐伟建，上述五人直接持有本公司

的股份比例合计为

８５．６７％

，对公司的经营决策具有重大影响。

韩元富、韩元平及韩元再为兄弟关系，徐伟建为上述三人的表弟，王国良为上述三人的妹夫。

九、发行人简要财务会计信息

（一）简要合并财务报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资产

３８

，

３４１．７４ ２８

，

８３４．６９ ２６

，

２１５．１１

非流动资产

２３

，

８８０．１３ ２１

，

８７７．０１ ２０

，

９４０．０８

资产总计

６２

，

２２１．８６ ５０

，

７１１．７０ ４７

，

１５５．１９

流动负债

２５

，

７３５．７０ ２２

，

６６７．１３ ２６

，

５８８．３４

非流动负债

２

，

５０６．４６ ３

，

８４１．２８ ２

，

８３８．４０

负债合计

２８

，

２４２．１６ ２６

，

５０８．４１ ２９

，

４２６．７４

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权益合计

３３

，

９７９．７０ ２４

，

２０３．２９ １７

，

７２８．４４

股东权益合计

３３

，

９７９．７０ ２４

，

２０３．２９ １７

，

７２８．４４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

营业收入

７６

，

７４４．６８ ６３

，

６７９．１７ ５８

，

３３５．７９

营业利润

１３

，

４３７．４９ ７

，

１６１．７０ ５

，

９８６．６７

利润总额

１４

，

２８８．４７ ７

，

４３７．３６ ６

，

２７７．０６

净利润

１２

，

２８８．４１ ６

，

４７４．８５ ５

，

４９９．０７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

１２

，

２８８．４１ ６

，

４７４．８５ ５

，

１０９．０４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１２

，

０４２．０２ ８

，

５４４．１０ ７

，

１２２．５０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４

，

２８１．１３ －２

，

５２２．７２ －１

，

４６６．３２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３

，

７７１．５９ －４

，

２９６．６４ －５

，

９８８．０２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净增加额

４

，

２６９．４４ ２

，

０６９．２３ －２９７．８８

（二）非经常性损益明细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４

年度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３５６

，

３８３．３０ －６３４

，

８６０．９３ ３

，

３９３

，

３２８．７９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

收返还、减免

２８３

，

８１２．１１ １３２

，

６４８．９３ ２５３

，

２３７．８４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

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

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１１

，

０１２

，

７５５．９５ ４

，

０６０

，

３８９．０９ ２

，

４７９

，

０２３．４５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

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

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

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

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

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 如安置职工的支

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

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

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

事项产生的损益

－２

，

０４４

，

６００．００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

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

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

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

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

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

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

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

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

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

入和支出

１０５

，

００９．１３ －２４６

，

６４２．１８ －２

，

７１９

，

９８２．５４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

益项目（注）

－８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所得税影响额

－１

，

３５２

，

５１５．７１ －５５３

，

８４６．６６ －５３３

，

０３１．８２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４２

，

２２０．２７

合计

７

，

６４８

，

０７８．１８ ２

，

７５５

，

３７７．３１ －５

，

４８５

，

２０４．０１

（三）近三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比率

１．４９ １．２７ ０．９９

速动比率

０．９５ ０．７８ ０．５６

资产负债率（母公

司）

４２．８１％ ４７．８２％ ５８．５４％

无形资产（扣除土

地使用权）占净资

产比重

０．０７％ ０．１１％ ０．１９％

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４

年

应收账款周转率

（次）

８．５１ １０．３１ １２．０２

存货周转率（次）

３．９４ ３．９３ ３．８７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

润（万元）

１６

，

３６５．９９ ９

，

７１０．０２ ８

，

７８８．０７

利息保障倍数（倍）

３７．０４ １２．０９ ７．１５

每股经营活动的现

金流量（元）

１．９２ １．３６ １．１３

每股净现金流量

（元）

０．６８ ０．３３ －０．０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

４０．７９％ ２９．５７％ ３０．９１％

基本每股收益（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

１．８３ ０．９９

稀释每股收益（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

１．８３ ０．９９

（四）管理层对公司近三年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讨论与分析

１

、公司资产、负债情况

公司资产结构中流动资产比例较高，原因是公司的产业链较长，公司的生产、研发、销售等环节对流

动性资产的需求较大，随着公司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扩大，公司固定资产比例有望提升，公司目前的资产

结构与公司所处的行业特点及公司的生产规模是相匹配的。报告期内公司资产负债结构合理，流动比率、

速动比率、资产负债率等指标均保持合理水平，报告期内公司利息保障倍数和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两项

付息能力指标均保持较高水平，公司偿债能力较强；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存货周转率稳定，公司各项资

产减值准备的计提政策稳健，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已按《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足额计提了资

产减值准备，与资产质量实际状况相符。

２

、公司盈利能力分析

报告期

２０１４

年至

２０１６

年，公司的营业收入主要来自于主营业务，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均

超过

９７％

，主营业务突出。 公司最近三年的主营业务收入主要来源于泵类产品的销售，公司主导产品农用

水泵和屏蔽泵都保持了稳定增长。 随着市场需求的进一步扩大，公司的国内市场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将继

续保持稳定增长，公司产品在国际市场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出口比重较高，公司将努力跟踪国际市场的需

求的环境变化，适时调整产品结构和销售策略，保证公司稳定的盈利能力。

３

、现金流量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合计为

２７

，

７０８．６２

万元，净利润合计为

２４

，

２６２．３２

万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明显大于报告期内净利润，公司产品销售货款回收情况顺畅，经营活动现

金周转管理良好。

４

、公司未来财务趋势分析

目前，公司财务状况良好，资产结构符合公司所在行业特征和自身生产经营特点，公司的应收账款、

存货控制和管理措施能够得到有效实施，应收账款周转率、存货周转率均比较稳定；公司的流动负债比重

较高、长期负债比重较低，本公司资产负债率较高，但公司盈利能力较好，利息保障倍数较高，经营活动现

金流量良好，银行信用较高，能够保障公司生产经营所需资金，能及时、按期偿还各类负债。

报告期内，公司采取了积极有效的措施应对人民币升值、人工成本上升、国外经济环境低迷、市场竞

争激烈等不利影响，公司营业收入保持稳定增长，毛利总额、营业利润、净利润稳步上升，体现了较强的盈

利能力。

在未来两到三年中，公司将立足于已有的整体优势，继续整合各种资源，加大科研投入，保持国内、外

市场的同步发展，切实落实公司制定的产品开发、技术创新、市场拓展等各项计划，进一步提高公司的竞

争能力，公司财务状况和盈利能力将得到持续的改善和提高。

（五）股利分配

近三年股利分配政策

根据《公司章程》，税后利润弥补亏损、提取法定公积金、任意公积金后

按股东的股份比例分配，由股东会或股东大会批准利润分配方案。

近三年股利实际分配情况

经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５

日召开的公司临时股东会通过决议，公司向股东分配现

金股利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经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召开的公司临时股东会通过决议， 公司向股东分配

现金股利

２５

，

１２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经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０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向股东分配

现金股利

２５

，

１２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发行前滚存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同意滚存利润由公司新老股东共享。

发行后股利分配政策

根据《公司章程（草案）》，在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情况

下，如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发生，公司应当采取现

金方式分配股利，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度实现的可

分配利润的

２０％

，具体分红比例依据公司现金流、财务状况、未来发展

规划和投资项目等确定。

（六）发行人控股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子公司名称 合肥新沪屏蔽泵有限公司

设立日期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１３

日

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 合肥高新区柏堰科技园杨林路

１

号

股东持股情况 公司持有合肥新沪

１００％

股权

主要生产经营地 合肥高新区柏堰科技园杨林路

１

号

经营范围

水泵及配件、屏蔽泵及配件、化工泵及配件、船用泵及配件、磁力泵及配件、核

泵及配件、电机及配件制造、修理、销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国家法律、法

规禁止进出口的除外）

最近一年主要财务

数据

指标名称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万元）

２９

，

１８２．９２

净资产（万元）

１６

，

２１２．００

指标名称

２０１６

年度

净利润（万元）

５

，

６０９．３９

第四节 募集资金运用

一、募集资金拟投资的项目

经本公司第一届第五次董事会及

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

后按照轻重缓急的顺序投入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金额 备案情况

投资金额（万

元）

募集资金（万

元）

备案单位 备案号

１

年产

１２０

万台农用水

泵技术改造项目

２２

，

５５０．００ ２１

，

６５７．５９

温岭市经济

和信息化局

温经信变更［

２０１５

］

２９

号

２

年产

７２

万台屏蔽泵扩

能项目

１３

，

０１０．００ １３

，

０１０．００

合肥高新区

经济贸易局

合经贸［

２０１５

］

４４３

号

３

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

目

３

，

５０５．００ ３

，

５０５．００

合肥高新区

经济贸易局

合经贸［

２０１５

］

４４２

号

４

偿还银行贷款

５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４４

，

０６５．００ ４３

，

１７２．５９

二、募集资金运用计划

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名称

总投资金额

（万元）

募集资金投资金额

（万元）

建设期（月）

年产

１２０

万台农用水泵技术改造

项目

２２

，

５５０．００ ２１

，

６５７．５９ ２４

年产

７２

万台屏蔽泵扩能项目

１３

，

０１０．００ １３

，

０１０．００ ２４

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３

，

５０５．００ ３

，

５０５．００ ２４

偿还银行贷款

５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０００．００ －

总计

４４

，

０６５．００ ４３

，

１７２．５９ －

若实际募集资金不足以按计划投资“年产

１２０

万台农用水泵技术改造项目”、“年产

７２

万台屏蔽泵扩能

项目”以及“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所需的

３９

，

０６５．００

万元，则资金缺口将由公司通过自有资金或银行贷

款等自筹解决。

若实际募集资金超过“年产

１２０

万台农用水泵技术改造项目”、“年产

７２

万台屏蔽泵扩能项目”以及“技

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包括符合法律法规的各种上市费用，如保荐费用、新股发行承销费用和上市费用

等），则超出部分资金用于“偿还公司的银行贷款”项目，偿还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含

５

，

０００

万

元）。

若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超出上述四个项目拟投入的募集资金总额，超出部分将用于补充其它与公

司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

如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以自筹资金对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了先期投入，募集资金到位后，

公司将用募集资金置换该等先期投入的资金。

三、本次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前景分析

随着地下水开采量的逐年提高和地下水水位的不断下降，井用潜水电泵的需求量也不断增加。 根据

农机协会排灌机械分会的统计，

２０１２

年，全球井用潜水电泵的市场规模分别为约

１７．６

亿美元，未来将以超

过

１５％

的年增速继续扩展，前景广阔。 我国井用潜水电泵的主要生产厂商主要集中在温岭地区，东音泵

业、新界泵业与本公司同属该领域内占据规模优势的厂商，均享有较高的知名度。公司“大元”品牌的井用

潜水电泵产品以高端的品质与合理的定价策略，在市场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未来将获得更高的市场份额。

屏蔽泵已被广泛应用于家用热水循环、壁挂炉热水循环、溴化锂空调机组、液氨和氟利昂制冷系统、

化工行业介质输送等领域，需求量基本保持逐年上升态势。

除了上述传统用途，屏蔽泵在地源热泵空调的循环水系统、特殊工作情况下的化工介质输送、航天用

火箭发射前燃料的加注、核电站高能循环水的输送、高铁机车冷却系统及牵引系统等高端领域的应用也

越来越广泛，市场需求迫切且前景十分广阔。我国石化行业未来

５

年对高温泵、低温泵和超低温泵、精密计

量泵、耐腐蚀泵、输送黏稠介质和带固体颗粒介质泵的需求量将大幅增长，将进一步推动屏蔽泵的生产技

术快速发展。由于对防泄漏性有极高的要求，屏蔽泵被广泛应用于核电设备中。台山

ＥＰＲ

系统第三代核电

技术中，受限于技术性能，主泵并未选用屏蔽泵，而在辅助系统中多处使用。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应用于浙江

三门核电项目的世界首台

ＡＰ１０００

核电机组反应堆冷却剂屏蔽主泵完成了最终的性能试验和检查。 随着

屏蔽泵技术的不断发展，未来其在核电工业中的应用前景将更加可观。随着中国高铁出海步伐的加紧，我

国高铁机车产销量快速增长。 根据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年报，其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的

９０５

亿元、

９９４

亿元和

１１９７

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１５．０１％

。未来，高铁机车冷却系统和牵引系统对屏蔽泵的需求也将随

着我国高铁机车产量的增长而不断扩大。

第五节 风险因素和其他重要事项

一、风险因素

（一）汇率变动的风险

报告期内，本公司国际市场销售的主要结算货币为美元。

２０１４

年美元兑人民币保持低位，后于

２０１５

年

下半年开始有所回升，

１

美元兑换人民币由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的

６．１０

变为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底的

６．４９

，再上升到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底的

６．９４

，但若未来美元兑人民币出现下降趋势，将会影响到公司出口销售的利润水平，主要体现在三

个方面：一是以美元计价的产品换算为人民币后价格下降，导致公司出口收入和毛利率下降；二是人民币

的持续升值会导致境外客户的需求下降；三是人民币的持续升值将导致公司的美元应收账款形成汇兑损

失。

（二）人工成本上升的风险

报告期内，虽然本公司材料成本略有下降但是人员工资一直处于持续上升状态。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以及

２０１６

年，员工的平均工资分别较上年增长了

７．５８％

、

１５．２９％

以及

２３．３６％

。 未来如果人工成本继续上升，则将

可能会影响公司的毛利率水平。

（三）经销商管理风险

公司产品销售是采用经销为主、直销为辅的销售模式。公司的经销模式为买断式经销，即公司按出厂

价将产品销给经销商，由经销商再直接销往终端客户、赚取买卖差价。

经过多年努力，目前公司的市场网络遍布全国，合作经销商超过

６００

家，报告期内，公司经销商销售额

占公司国内销售总额的占比分别为

７９．２１％

、

７７．１３％

和

７０．７４％

，占比较高。 未来公司将进一步扩大国内外的

营销网络。 随着营销网络的不断壮大，公司对经销商的管理难度也逐渐加大。 若经销商出现自身经营不

善，或者与公司发生纠纷、合作关系终止等不稳定情形，可能导致公司产品在该经销区域销售出现下滑，

从而对公司的业绩造成一定影响。

（四）原材料价格上升的风险

本公司的主要原材料为铸铁件、漆包线、硅钢片、电缆线、不绣钢件、铸铝件、铜件等，报告期内，公司

主要原材料占生产成本的比例分别为

６３．３２％

、

６０．４３％

及

５８．２０％

。

２０１３

年以来，钢铁、铝、铜等大宗商品价格

持续下跌，虽然

２０１６

年有所反弹，但总体仍处于低位。受其影响，本公司主要原材料采购价格也持续下跌，

导致公司产品结构中原材料占比持续下降，毛利率水平有所上升。未来，如果原材料价格出现较大幅度的

反弹或上涨，会导致公司主要产品的生产成本上升，对公司的经营利润产生不利影响。

（五）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无法复审的风险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５

年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复审， 资格及税收优惠有效期为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子公司合肥新沪于

２０１１

年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２０１４

年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证书有效

期至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底，企业所得税优惠期为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均适用

１５％

的企业所得税优惠

税率。公司具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条件，但如公司高新技术企业认证到期后，不能被持续认定和无法复

审，或者国家相关政策发生变化，其所得税费用将会上升，进而对公司整体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六）专利诉讼的风险

公司子公司合肥新沪于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３

日收到了北京知识产权法院送达的专利诉讼材料：格兰富控股联

合股份公司（丹麦）（以下简称“格兰富控股”）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起诉合肥新沪制造、销

售的产品侵犯了格兰富控股所有的发明专利“离心泵设备”（专利号为

ＺＬ００１０４９４９．６

）发明专利“泵组件”

（专利号为

ＺＬ２００７８００５０１７６．６

），并要求合肥新沪停止侵权且就上述两项专利侵权事项并分别赔偿

１００

万。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５

日，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出具（

２０１５

）京知民初字第

６１２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结果如下：（

１

）

公司立即停止制造、销售、许诺销售侵害格兰富控股

ＺＬ００１０４９４９．６

“离心泵设备”发明专利权产品的行为；

（

２

）公司赔偿格兰富控股经济损失

１００

万元；（

３

）驳回其他诉讼请求。 同日，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出具（

２０１５

）

京知民初字第

６１１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结果如下：（

１

）公司立即停止制造、销售、许诺销售侵害格伦德福斯

ＺＬ２００７８００５０１７６．６

“泵组件”发明专利权产品的行为；（

２

）公司赔偿格伦德福斯经济损失

１００

万元；（

３

）驳

回其他诉讼请求。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出具之日，上述案件已由合肥新沪提起上诉。若相关诉讼败诉，将会对公司经营利

润产生不利影响。

（七）短期偿债的风险

本公司近年来快速发展，对温岭厂区及合肥厂区建设不断进行投入。 其中所需资金主要以银行借款

和商业信用取得，导致本公司资产负债率较高，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相对较低，存在短期偿债风险。 虽然

公司近年来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稳定在

６

，

０００

万以上， 利息保障倍数也在

６

倍以上不存在较大偿债风险，

但是如果未来公司不能扩展融资渠道可能会导致公司建设投资及新产品研发投入受限，阻碍公司的战略

实现。

（八）应收账款发生坏账的风险

２０１４

年末、

２０１５

年末和

２０１６

年末， 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价值分别为

４

，

４８４．４３

万元、

６

，

９２２．１６

万元和

９

，

４８６．４７

万元，应收账款账面价值逐年上升。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６

年，公司应收账款的周转率分别为

１２．０２

次、

１０．１３

次和

８．５１

次，应收账款周转率呈下降趋势。

２０１５

年末和

２０１６

年末应收余额较高主要是

２０１５

年以来

公司加大外销市场培育力度，对新增客户采取了较为宽松的信用政策，扩大了赊销额度。由于公司应收账

款绝对金额较大，若客户因各种原因而不能及时或无能力支付货款，公司将面临应收账款发生坏账损失

的风险。

（九）存货风险

本公司

２０１４

年末、

２０１５

年末和

２０１６

年末存货余额分别为

１１

，

４３２．１２

万元、

１１

，

２４６．８７

万元和

１３

，

９２２．８８

万

元，占各期末流动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３７．２５％

、

４３．６１％

、

３９．００％

和

３６．３１％

，占比较高且绝对金额较大。 若公司

存货不能实现迅速销售，则存在占用公司流动资金和存货跌价损失的风险，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

响。

（十）产品质量风险

本公司主要从事各类泵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其中部分农用水泵产品适用国家质量三包的规定，对所

售水泵产品在一定期限内实行“包修、包退、包换”，虽然公司报告期内质量控制措施严格，未出现过重大

质量事故，产品质量在业内获得了广泛的认可，但公司依然面临由于不可预见等因素带来的产品质量而

导致的修理、退货或赔偿风险，客户也可能会因此提出产品索赔，或由此发生法律诉讼、仲裁，均可能会对

本公司的业务、经营、财务状况及声誉造成不利影响。

（十一）募集资金项目实施的风险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主要为 “年产

１２０

万台农用水泵技术改造项目”、“年产

７２

万台屏蔽泵扩能项

目”以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全部建成达产后，公司的产能规模将进一步扩大。

公司产能扩大需要有公司强大的营销网络作为保证，同时也与市场竞争状况密切相关，虽然公司在确定

投资项目之前已对项目的可行性进行了充分论证，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成后，如果相关政策、市场环境

等方面出现重大不利变化，公司销售渠道无法形成有力支撑，公司募投项目将有可能达不到预期效果。

（十二）实际控制人控制不当风险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为韩元富、韩元平、王国良、韩元再和徐伟建，五人合计持有本公司

８５．６７％

的股份，

韩元富担任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韩元平为子公司合肥新沪的董事长，王国良为公司的核心技术人员、

合肥新沪的总经理。 虽然公司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但仍不能完全排除实际控制人利用

其控制地位，通过行使表决权及其他直接或间接方式对公司的发展战略、生产经营决策、人事安排、关联

交易和利润分配等重大事项进行控制，从而影响公司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并有可能损害本公司及本

公司其他股东的利益。

（十三）出口退税风险

公司产品出口执行国家的出口产品增值税“免、抵、退”及“免、退”税收政策。 报告期内，本公司产品

出口退税率主要为

１７％

、

１５％

以及

１３％

。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６

年公司取得的出口退税金额分别为

１

，

７５７．３６

万元、

１

，

３９９．２５

万元以及

１

，

３１６．９６

万元，占公司净利润的比例分别为

３１．９６％

、

２１．６１％

以及

１０．７２％

。

虽然公司产品属于国家鼓励出口的品类，但如果未来国家下调公司产品出口退税率，将会增加公司

成本导致公司毛利下降。 因此存在出口退税率下降而影响经营业绩的风险。

二、其他重要事项

（一）建筑施工合同

报告期内，公司无正在履行的大额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二）诉讼及仲裁事项

１

、专利诉讼

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０５

月

０３

日正式收到了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相关的专利诉讼资料。 具体诉讼情况如下：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格兰富控股联合股份公司（丹麦）（以下简称“格兰富控股”）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起

诉发行人子公司合肥新沪、北京安吉兴瑞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兴瑞”），因合肥新沪制造、销售的

产品侵犯了格兰富控股所有的发明专利“离心泵设备”（专利号为

ＺＬ００１０４９４９．６

），北京兴瑞销售了侵犯该

项专利的产品，故请求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判令：（

１

）被告立即停止侵犯专利权、销售库存侵权产品和专用

模具；（

２

）被告共同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人民币

１００

万元；（

３

）被告共同承担原告制止侵权支出的调查费和律

师费；（

４

）被告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

同日，格伦德福斯管理联合股份公司（丹麦）（以下简称“格伦德福斯”）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起诉发行

人子公司合肥新沪、利科德（上海）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科德”）、北京兴瑞，因合肥新沪及利科德

制造、销售的产品侵犯格伦德福斯所有的发明专利“泵组件”（专利号为

ＺＬ２００７８００５０１７６．６

），北京兴瑞销

售了侵犯该项专利的产品，故请求北京知识产权人民法院判令：（

１

）被告立即停止侵犯专利权、销毁库存

侵权产品和专用模具；（

２

）被告共同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人民币

１００

万元；（

３

）被告共同承担原告制止侵权支

付的调查费和律师费；（

４

）被告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５

日，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出具了（

２０１５

）京知民初字第

６１１

号《民事判决书》，就格伦德福斯

管理联合股份公司（以下简称“格伦德福斯公司”）诉发行人子公司合肥新沪、北京安吉兴瑞商贸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北京安吉兴瑞公司”）专利权纠纷案件作出如下判决：

①

合肥新沪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停

止制造、销售、许诺销售侵害格伦德福斯公司

２００７８００５０１７６．６

号“泵组件”发明专利权产品的行为；北京安

吉兴瑞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停止销售侵害格伦德福斯公司

２００７８００５０１７６．６

号“泵组件”发明专利

权产品的行为；

②

合肥新沪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格伦德福斯公司经济损失（包括为制止本案

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人民币一百万元；

③

驳回格伦德福斯公司的其它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

币一万三千八百元，由合肥新沪承担。

同日，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出具了（

２０１５

）京知民初字第

６１２

号《民事判决书》，就格兰富控股联合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格兰富公司”）诉发行人子公司合肥新沪、北京安吉兴瑞公司专利权纠纷案件作出如下

判决：

①

合肥新沪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停止制造、销售、许诺销售侵害格兰富公司

ＺＬ００１０４９４９．６

号

“离心泵设备”发明专利权产品的行为；北京安吉兴瑞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停止销售侵害格兰富

公司

ＺＬ００１０４９４９．６

号“离心泵设备”发明专利权产品的行为；

②

合肥新沪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

格兰富公司经济损失人民币一百万元；

③

驳回格兰富公司的其它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三万零八

百元，由合肥新沪承担。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出具之日，合肥新沪已经就上述案件提起上诉，由于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一直

无法将上述判决文书送达本案的第二被告北京安吉兴瑞公司，故本案目前仍处于一审程序中，等待北京

知识产权法院进行后续诉讼程序通知。

２

、海事诉讼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本公司委托“

ＣＭＡＣＧＭＦＬＯＲＩＤＡ

”轮承运

１

个集装箱的货物，集装箱号：

ＣＭＡＵ８０６８０４０

，

该集装箱收货人为

ＨＡＬＬＭＡＲＫ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

ＩＮＣ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８

日，“

ＣＭＡＣＧＭＦＬＯＲＩＤＡ

”轮在中国

长江口灯船东北月

１２４

海里处遭受罗克韦尔航运有限公司（

ＲＯＣＫＷＥＬＬＳＨＩＰＰＩＮＧＬＩＭＩＴＥＤ

）所属船舶

“

ＣＨＯＵＳＨＡＮ

”轮碰撞，造成集装箱落水，箱内货物受损。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７

日，罗克韦尔航运有限公司在宁波

海事法院申请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４

日，

ＨＡＬＬＭＡＲＫ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

ＩＮＣ

签署了《权益转让确认函》，同意不可撤销地将其享

有的上述货物有关的所有权和由于货物产生的赔偿权利等权利转让给本公司。 本公司依法就上述债权

向宁波海事法院申请债权登记，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宁波海事法院出具了（

２０１３

）甬海法登字第

２１－２６

号民事

裁定书，准许原告的债权登记申请。

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本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７

日特向宁波海事法院提出判令被告罗克韦尔航运有限

公司支付赔偿款人民币

６５３

，

３８８．７４

元及利息，并判令被告承担

１０００

元债权登记申请费和全部诉讼费用。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１５

日，宁波海事法院出具了（

２０１５

）甬海法权字第

１３３

号《民事判决书》，就发行人诉罗克韦

尔航运有限公司（

ＲＯＣＫＷＥＬＬ ＳＨＩＰＰＩＮＧ ＬＷＭＩＴＥＤ

）海事债权确权纠纷，宁波海事法院认为发行人不

具有索赔权，故对涉案集装箱内货物是否因碰撞事故而造成全损不再评析，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驳

回原告发行人的全部诉讼请求。 该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

６

，

２１５

元，由本公司承担。 该判决为终审判决。

３

、民事诉讼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发行人子公司合肥新沪向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起诉中山市澳特诗顿热能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山澳特诗顿”）、普敏智、许华军，因被告中山澳特诗顿拖欠合肥新沪货款

１

，

７０８

，

３５９

元，被告许华军为中山澳特诗顿该笔货款提供保证，被告普敏智系中山澳特诗顿唯一股东，存在转移中山

澳特诗顿财产的情况，故合肥新沪请求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判令：（

１

）被告中山澳特诗顿支付合肥

新沪货款

１

，

７０８

，

３５９

元；（

２

）被告中山澳特诗顿自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起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合肥新沪支

付逾期付款的利息，直至付清全部货款时止；（

３

）被告普敏智、许华军对上述一、二项内容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

４

）三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下发了（

２０１５

）中二法黄民二初字第

５４６

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

１

）被告中山澳特诗顿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支付货款

１

，

７０８

，

３５９

元及利息（从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２

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清偿之日止）给合肥新沪；（

２

）被告普敏智对上述确定的中

山澳特诗顿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３

）驳回合肥新沪的其他诉讼请求。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８

日，合肥新沪向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了《民事上诉状》，请求：（

１

）撤销中山市

第二人民法院（

２０１５

）中二法黄民二初字第

５４６

号《民事判决书》第三项；（

２

）依法改判被上诉人许华军对中

山市第二人民法院（

２０１５

）中二法黄民二初字第

５４６

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确定的中山澳特诗顿债务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

３

）三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和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３

日，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了（

２０１６

）粤

２０

民终

３７４８

号《民事判决书》，就发行人

子公司合肥新沪起诉中山市澳特诗顿热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山澳特诗顿”）、普敏智、许华军买

卖纠纷案件作出了终审判决，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合肥新沪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

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

一项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

２１

，

０７５

元，由合肥新沪承担。 该判决为终审判决。

第六节 本次发行各方当事人和发行时间安排

一、本次发行各方当事人

名 称 住 所 联系电话 传真

经办人或

联系人姓名

发行人：

浙江大元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台州市

泽国镇丹崖工

业区

０５７６－８６４４１２９９

０５７６－

８６４４６６７７

李海微

主承销商：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

责任公司

北京市西城区

太平桥大街

１９

号

０１０－８８０８５８５８ ０１０－８８０８５８２６

肖兵、包建祥、欧

阳颢頔、张海东、

王立宇

律师事务所：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上海市浦东新

区花园石桥路

３３

号花旗集团大

厦

１４

楼

０２１－６１０５９０００ ０２１－６１０５９０００

章晓洪、李波

会计师事务所：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

上海市南京东

路

６１

号四楼

０２１－６３３９１１６６ ０２１－６３３９２５５８

李惠丰、钟建栋、

王克平

资产评估机构：

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上海市九江路

６９

号

０２１－６３３９１０８８ ０２１－６３３９１１１６

唐媛媛、程永海

股票登记机构：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

上海分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

区陆家嘴东路

１６６

号中国保险

大厦

３６

楼

０２１－５８７０８８８８ ０２１－５８８９９４００ －

收款银行：

－

申请上市的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海市浦东南

路

５２８

号证券大

厦

０２１－６８８０８８８８ ０２１－６８８０４８６８ －

二、本次发行的时间安排

询价推介时间：

２０１７

年

０６

月

２２

日至

０６

月

２３

日

刊登发行公告日期：

２０１７

年

０６

月

２８

日

网上网下申购日期：

２０１７

年

０６

月

２９

日

网上网下缴款日期

２０１７

年

０７

月

０３

日

预计股票上市日期： 发行结束后将尽快申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第七节 附录和备查文件

１

、招股意向书全文和备查文件可到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法定住所查阅。查阅时间每周一

至周五上午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７

：

００

。

２

、 招股意向书全文和备查文件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查阅。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址：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浙江大元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6

月

20

日

（上接

A13

版）


